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问询函 

的专项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向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贵银业”）下发的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5】第 16 号《关于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要求，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进

行了核查，现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问题 6： 

金和矿业主要通过有偿租赁集体土地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该集体土地尚

未转换为建设用地，未能办理相关土地使用权证，金和矿业在土地上建造的房屋

建筑物等也因此尚未能办理房产权属证书。请补充披露本次评估是否考虑了土地

出让金，说明未能办理土地、房产权属证书对本次交易的影响，以及对金和矿业

生产经营的影响，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就此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核查情况： 

根据西藏金和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和矿业”）的说明，金和矿业帮

浦矿山矿区及唐加选厂的生产经营用地均系通过有偿租用集体土地方式取得土

地使用权，其中，帮浦矿区主要生产经营场地占用土地面积约 50 亩，唐加选厂

占用土地面积约 150 亩。 

（一）请补充披露本次评估是否考虑了土地出让金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书面说明，本次金和矿业价值

预评估，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均未考虑办理上述土地使用权证所涉及的土地出让

金，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对于资产基础法，该土地出让金的缴纳，只是影响资产的分类，也就

是由货币资金转入无形资产，对最终评估值不产生影响； 

其次，对于收益法，因目前尚不能确定出让金的最终金额，但从当地实际情



况及目前进展情况来看，该出让金金额较小，据初步估计，该金额不超过标的资

产预估值 1%，对评估值影响有限。 

鉴于上述原因，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预估时均未考虑该

事项的影响，但在正式评估报告中将根据该事项实际情况予以考虑。 

（二）说明未能办理土地、房产权属证书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中，金贵银业通过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为金和矿业 100%的股

权，不涉及金和矿业相关资产权属证书的所有权变更，金和矿业未能办理土地、

房产权属证书不会影响后续交易实施阶段的交割，因此不会对本次交易进展构成

障碍。 

（三）未能办理土地、房产权属证书对金和矿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根据金和矿业的说明，由于西藏地区的特殊性，集体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尚处在试点阶段，较多土地尚未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有关矿山企业未取得生

产经营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证的现象在当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金和矿业在成

立时主要以有偿租赁的形式解决土地使用问题，该等租赁土地用途均为荒坡、荒

地或草地，不涉及任何耕地。 

金和矿业租用上述集体土地进行工矿生产的租赁行为存在根据《土地管理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被认定无效的风险。目前，金和矿业已开始就土地租赁中的不规

范问题进行整改。对于帮浦矿区占用土地，金和矿业正在申请国有土地出让程序；

对于唐加选矿厂占用土地，金和矿业拟在唐加选厂用地性质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后

以联营合作的形式继续使用该土地。 

墨竹工卡县国土资源规划局就帮浦矿区用地出具了《关于西藏金和矿业有限

公司帮浦矿区东段用地转为国有出让地相关事项的说明》，墨竹工卡县国土资源

规划局将按照相关程序为金和矿业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同时明确帮

浦矿区东段用地目前由金和矿业合法租赁使用，土地及房产权属不存在争议情形，

也不存在拆迁情形。 

墨竹工卡县国土资源规划局就唐加选厂用地出具《关于西藏金和矿业有限公

司唐加选厂用地性质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并联营合作及相关建筑物办理产权事项

的说明》，墨竹工卡县国土资源规划局将根据正常程序为金和矿业办理金和矿业



唐加选厂办理土地（约 156.57 亩，具体以勘测定界图为准）转用手续，尽快将

该宗地性质转变为集体建设用地。同时明确唐加选厂占用土地目前由金和矿业以

租赁形式合法使用，土地权属及相关土地附着物权属不存在任何争议，也不存在

面临拆迁等问题。 

据此，本所认为，金和矿业租用集体土地进行工矿生产的租赁行为存在根

据《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被认定无效的风险，但金和矿业已开始就土

地租赁中的不规范问题进行整改，规范措施切实可行，且政府主管部门已出具

说明文件，确认金和矿业在该等集体土地完成土地出让程序和转变宗地性质前

的过渡期间可以按照目前的用途继续占用、使用租赁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不

存在拆迁的风险。因此，金和矿业占用土地未能办理土地权属证书和建造的房

屋建筑物未能办理房产权属证书不会对金和矿业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问题 7 

请补充披露金和矿业在立项 、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等

生产经营资质相关报批事项是否已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或者相关主管部门的批

复文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核查情况： 

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金和矿业取得的生产经营资质和批复文件情况

如下： 

类别 取得时间 资质或批复内容 

立项 

2002.06.17 

墨竹工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具墨政复【2002】4 号批

复，同意成立“宝明工贸有限公司帮浦铅锌矿”。（金和

矿业目前拥有的“帮浦矿区东段铅锌矿”采矿权原属

西藏宝明工贸有限公司，2009 年 7 月，西藏宝明工贸

有限公司以投资合作的方式将该矿注入金和矿业） 

2005.12.06 

墨竹工卡县人民政府出具墨政复【2005】44号《关于

同意在唐加乡尼冲村修建选矿厂的批复》，同意西藏宝

明工贸有限公司在唐加乡冲尼村修建一座日选原矿



1000 吨的铅锌选矿厂。 

2007.01.04 
墨竹工卡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墨发改字【2007】

01号《关于开工申请报告的批复》，同意选厂修建动工。 

2008.01.28 

西藏自治区经济委员会矿产工业处出具藏经矿产

2008002 号《西藏矿山（采选冶）建设项目预核准审查

登记表》，同意对该项目进行预核准。 

2010.12.21 

西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出具藏工信发【2011】22

号《关于<西藏墨竹工卡县唐加选矿厂初步设计说明

书>评审意见的批复》，同意《西藏自治区墨竹工卡县

唐加选矿厂初步设计说明书》通过评审。 

环保 

2005.05.11 

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局出具藏环发【2005】82号《关

于“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帮浦铅锌矿开采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原则同意专家组评审意见，同意《报

告书》作为建设项目实施环境管理和“三同时”的依

据。 

2013.12.27 

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出具藏环验【2013】21号《关

于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帮浦铅锌矿开采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意见的函》，批复原则同意帮浦铅锌矿开采项目

（2万吨/年）通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008.10.29 

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出具藏环发【2008】205 号《关

于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唐加选矿厂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批复》，同意公司按照报告书所列项目的地点、

性质、规模、采用的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

行项目建设。 

2009.08.13 

拉萨市环境保护局出具拉环发【2009】119 号《关于同

意西藏宝明唐加选矿厂试生产的批复》，准许金和矿业

进行试生产，待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正式生产。 

2011.12.31 
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出具藏环验【2012】1 号《关于

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唐加选矿厂一期工程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意见的函》，认为工程较好地落实环境影响报

告书及其环评批复文件所提出的环保“三同时”措施，

工程在建设和试运行期间对区域环境影响较小，基本

具备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组原则同意通

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014.06.09 

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出具藏环发【2014】123 号文《关

于对西藏金和矿业有限公司唐加选矿厂环境保护整改

验收情况的意见》，原则同意通过验收。 

2015.06.24 
拉萨市环境保护局核发 NO.2015113 号《污染物排放许

可证》，有效期自 2015 年 6 月 24 日起一年。 

安全 

生产 

2014.04.18 

西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藏）FM 安许证

字[2014]006 号《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铅锌

矿开采（墨竹工卡县帮浦矿区东段铅锌矿），有效期自

2014 年 4月 18日至 2016年 10月 30 日。 

2009.07.03 

西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藏安监管【2009】

82 号《关于西藏宝明工贸有限公司墨竹工卡县唐家乡

选矿厂尾矿库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初步设计和安全专篇

审查的批复》，认为其安全设施设计及安全专篇基本符

合安全生产要求，可以作为尾矿库建设的依据。 

2011.07.24 

西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藏）FM安许证

字[2011]003 号《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尾矿

库运营，有效期：2011年 7月 25日至 2014年 7月 24

日 

2013.05.23 

墨竹工卡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关于西藏金和

矿业有限公司尾矿脱水干堆技术改进备案的批复》，同

意公司进行尾矿外运干堆设备。 

采矿 

许可 
2013.09.06 

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核发 C540000200909322003781

1号《采矿许可证》，生产规模为 10 万吨/年，有效期

限五年，自 2013年 9月 6日至 2018 年 9月 6日。 



（一）用地、规划及施工许可方面存在的瑕疵 

如前所述，由于金和矿业帮浦矿山矿区和唐加选厂生产经营用地均系通过有

偿租用集体土地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该等集体土地尚未转换为建设用地，未能

办理相关土地使用权证，因此，金和矿业帮浦矿区和唐加选厂涉及的土地及房屋

建筑物未能办理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等报批手续。 

目前金和矿业正在积极办理帮浦矿区占用土地的土地出让手续，待取得土地

权属证书后将补办帮浦矿区房屋建筑物的规划和施工建设等报批手续并取得房

屋建筑物的所有权证明。同时，金和矿业正在积极办理唐加选厂占用土地土地性

质转为集体建设用地的手续，并拟在土地性质变更完成后以联营合作的形式继续

使用该土地，待相关手续完善后将补办唐加选厂房屋建筑物的规划和施工建设等

报批手续并取得房屋建筑物的所有权证明。 

（二）未办理完毕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手续的瑕疵 

金和矿业帮浦铅锌矿开采项目尚未办理完毕帮浦矿区铅锌矿 10 万吨/年改

扩建项目的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手续，存在不规范的情形，根据金和矿业的说明，

金和矿业正在积极办理帮浦矿区铅锌矿 10 万吨/年改扩建项目的环境保护竣工

验收手续。 

墨竹工卡县环境保护局已出具证明函，确认金和矿业未发生污染事故和环境

违法行为，未受到环保方面的行政处罚。 

（三）《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未能及时续展的瑕疵 

金和矿业唐加选厂尾矿库运营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藏）FM 安许证字

[2011]003 号）已于 2014 年 7 月到期，金和矿业目前正在积极办理续展延期手

续。     

西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已出具证明文件：“金和矿业唐加选矿厂尾

矿库安全设施健全、生产运营合规，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且安全生产标准化已

达三级标准，相关生产工作正常。目前该尾矿安全许可证延期手续正在按程序办

理中，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据此，本所认为，金和矿业涉及的有关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



划、施工建设等生产经营资质相关报批事项已按照相关进度取得或正在办理相

应的许可证书和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由于设立时间较长，金和矿业的生

产经营涉及的部分报批事项存在瑕疵，但相关瑕疵暂未对金和矿业的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且金和矿业正在积极消除各项不合规因素，确保在本次交

易完成前实现金和矿业的合规经营。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盖章）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